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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信用原则与争点效关系之探讨

黄茂醌,邵琛惠1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1120)

[摘　 要] 　 争点效与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事纠纷解决的重要理论,两者存在紧密联系的同时也有些许差异。 相同之处

在于,在最终目的上,两者均使案件获得充分审理,以期达到纠纷的一次性解决;不同之处在于两者在适用条件上,争点效具

有明确的适用要件,当事人掌握适用的主动权;诚实信用原则因缺乏统一明确的适用标准,更多的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鉴于两者存在的上述特性,在具体适用上,应优先使用具体要件更为明确的争点效理论,而在争点效无法起作用时,诚实信用

原则起着衔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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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于既判力难以回避制度性效力这点而言,
争点效理论在制度性效力的层面上显得更为宽松

化,具有与既判力互相协调及实现新诉讼标的“纠
纷解决的一次性”理念之机能。 但受争点效生效要

件的制约,理论上仅适用争点效并不能真正实现纠

纷一次性解决。 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争点效理论的理

论基础,其本身具有规制当事人诉讼行为、实现案件

的充分审理之功效,但由于其适用具有“兜底性”以
及缺乏统一明确的适用标准,因而认定当事人诉讼

行为是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时,往往会因不同法官

心证之不同,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虽然争点

效与诚实信用原则在具体适用上存在差异,但两者

却具有相似的目的,均是为了实现纠纷的妥善解决。
对两者的产生原因、适用条件、机能以及适用困境进

行分析,进而厘清两者之间的深层次关系,对于纠纷

在学理上获得妥当解决很有益处。

一　 争点效与诚实信用原则之概述

争点效是将诚实信用原则予以制度化的理论,
两者都有特定的产生原因,均是对现有理论以及司

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积极回应。 争点效理论妥善缓

解了既判力理论适用的“刚性”,有利于“纠纷一次

性解决”理念的实现。 诚实信用原则在 2012 年《民

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明文化、法定化是对司法实践

中当事人不诚信诉讼行为的一种立法回应,由以前

的道德约束变为实定法上的规范。 对两者产生的原

因、适用要件和机能进行分析,有助于在理论上加深

对两者的理解与应用。
(一)争点效与诚实信用原则产生的原因

首先是争点效产生之原因。 争点效产生的主要

原则在于缓解既判力适用的“机械性”。 既判力的

概念来自西欧法制史,可追溯至罗马法,拉丁语为

“resjudicata” [1],是确定判决之判断被赋予的通用性

或拘束力。 终局判决一旦获得确定,该判决对请求

之判断就成为规范今后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基

准,当同一事项再度成为问题时,当事人不能对该判

断提出争议,不能提出与之相矛盾的主张,法院也不

能作出与该判断相矛盾或抵触之判断[2]。 既判力

效力根据是当事人就诉讼对象———权利关系进行辩

论,以谋求开展诉讼的作用和机会得到保障,进行充

分辩论后得出的结论应严格遵循[3]。 依据日本民

事诉讼法第 114 条的规定,既判力只及于判决主文,
判决书中的判决理由没有既判力。 尽管,日本通说

认为,“既判力统一地、机械地产生遮断效”之性质

正是既判力制度性效力的优势之所在[4]。 但若是

对既判力制度性效力予以绝对化的把握,则难免会



有当事人利用既判力的制度性效力进而滥用诉权的

问题。 传统理论、立法将既判力之客观范围限定于

判决主文中的判断事项,而将判决理由的判断事项

排除在外,这将造成制度层面的漏洞,即允许当事人

实施的后诉可能对前诉构成实质性的重复争执,与
既判力制度的初衷背道而驰[5]。 正是这种不妥当

的存在,促使日本的争点效理论的产生。
其次是诚实信用原则产生之原因。 2012 年《民

事诉讼法》修正案将诚实信用原则法定化、明文化。
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第 13 条第 1 款明确规定:
“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在我国的民

诉法上,诚实信用原则是指人民法院、当事人以及其

他参与人在民事诉讼中应当诚实、善意地进行民事

诉讼活动。 对当事人而言,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当事人

在诉讼过程中应当诚实、善意地进行诉讼活动[6]。 诚

信原则作为民法的一般规定和条款,对于规范民事主

体的权利行使不致任性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7]。 究

其产生之原因,主要在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传统的

“乡土社会”结构正日益解体,进入了所谓的“陌生社

会”,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越来越多,纠纷数量呈爆发

式增长。 近年来,民事诉讼实践中诉讼主体的非诚信

行为似乎有愈演愈烈的态势,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
恶意诉讼、虚假诉讼、诉讼中的虚假陈述、拖延诉讼、
伪造证据等情形时有发生。 因此,人们期望《民事诉

讼法》的修改能够有效抑制这种态势,制止和防止非

诚信诉讼行为的发生[8]。 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正是

立法机关对这些社会诉求的有效回应,不仅丰富和完

善了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体系,对促进诉讼公正、提
高诉讼效率也具有重要法律意义[9]。

(二)争点效与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要件

在具体适用中,争点效与诚实信用原则存在一

些差异。 首先是争点效的适用要件。 “在前诉中,
某一争点被双方当事人作为主要争点进行争执,并
且法院也对该争点进行了严肃认真的审理并作出判

断,当该争点作为主要的先决问题出现在其他后诉

请求的审理中时,前诉法院对该争点作出的判断就

产生通用力,这就是所谓的争点效,依据这种争点效

的作用,后诉当事人不能提出违反该判断的主张及

举证,同时后诉法院也不能作出与该判断相矛盾的

判决” [4]。 依据日本主流观点,争点效之适用要件

如下:(1)产生遮断效的争点属于“在前后诉讼的两

个请求妥当与否的判断过程中”的主要争点;(2)当
事人在前诉中已经对该主要争点穷尽了主张及举

证。 没有被当事人诉讼过的争点不会产生争点效

力;(3)法院对于该争点作出了实质性的判断;(4)

前诉的系争利益大于后诉的系争利益,如果前诉原

告的诉讼请求明显低于后诉,则可以推测前诉被告

没有充分的利益驱动全力以赴进行诉讼,所以前诉

的事实认定结果不能对后诉产生拘束力[10];(5)在
后诉中,当事人必须主动对前诉的争点进行援用。
法官的主动援用仍会让败诉当事人产生法官有偏袒

之嫌疑的想法,而这无疑与争点效一次性解决纠纷

的初衷背道而驰。 与既判力属于法院职权调查事项

不同,当事人掌握争点效适用之主动权。
其次是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要件。 诚实信用原

则作为一项抽象性和概括性很强的原则,具有规范

内容抽象、不具体的特征。 因规范的不确定性,法院

得依个案所涉具体情形认定是否符合或违反原则,
因而法官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其适用没有明确

的统一标准。 法律原则,尤其是较高层次的法律原

则,在经足够的具体化之前没有直接的适用性[11],
基于此原理,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适用,目前学

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即只有在缺乏具体的法律规范

可资利用时,方得利用诚实信用原则对案件进行裁

判,也即诚实信用之适用具有“兜底性”的特征。
(三)争点效与诚实信用原则的机能

首先是争点效之机能。 争点效之机能有二。 一

是“既判力针对判决主文产生效力”的原则目的在

于保障当事人处分争点的自由及法院审理的机动

性。 与此同时,争点效并不否定当事人处分自由及

审理机动性的保障,而是在肯定这种保障的基础上,
在当事人对争点进行认真严格的争执且法院对此作

出实质性判断之前提下产生的一种效力,故争点效

理论也是一种基于审理机动性考虑之上的理论。 既

判力保障的是,在其与诉讼标的关系上,当事人对争

点争执与否的自由,而争点效则是在当事人选择进

行争执的情形下产生的效力,因此两者并不矛盾。
二是争点效还具有实现新诉讼标的论追求的“一次

性解决纠纷”理念的功能。 新诉讼标的理论的目的

在于实现纠纷的一次性解决,然而新诉讼标的论本

身仅仅是一种诉讼标的论,因而就不可避免地存在

着其固有的局限,即在诉讼标的发生替换的情形下

就无法发挥其“一次性解决纠纷”的作用。 与此相

对,鉴于争点效是基于判决理由中的判断,并且具有

作为诉讼标的前提问题而产生的拘束力,故而其可

以超越诉讼标的的固有框架发挥其作用,并依此能

真正实现“纠纷解决的一次性”之理念[4]。
其次是诚实信用原则之机能。 从当事人角度出

发,诚实信用原则对当事人的具体要求,学界有不同

观点。 有学者认为,诚实信用原则的主要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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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反言;禁止诉讼状态的不当形成;禁止诉讼的权能

滥用等[12]。 有学者认为诚实信用原则对当事人的

主要要求有:排除以不正当行为形成的诉讼状态;禁
止滥用诉讼权利;禁止矛盾行为;诉讼上的权利丧

失[13]。 还有学者认为主要要求有:不正当诉讼行为

的禁止;诉讼权利滥用行为的禁止;伪证的禁止;反
言的禁止;当事人诉讼行为的突袭[14]。 尽管在诚实

信用原则对当事人主要要求的归纳上有所不同,但上

述观点均包含了禁反言、禁止滥用诉讼权利等要求,
而这些要求的目的在于要求当事人诚实履行真实、完
全义务,不恶意拖延诉讼,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积极促进诉讼的完成,使纠纷获得妥当解决。
通过以上内容可知,争点效与诚实信用原则均

是对现有理论问题和司法实践问题的回应。 两者在

适用条件上存在差异:争点效具有明确的适用要件,
当事人掌握适用的主动权;诚实信用原则因缺乏统

一明确的适用标准,更多地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

权。 虽然两者存在以上差异,但两者却拥有相似的

目的,即均是为了让案件获得充分的审理,最终使纠

纷获得妥善的解决。 从争点效的生效要件来看,也
可推知争点效理论的理论基础正是诚实信用原则。

二　 争点效与诚实信用原则之适用困境

争点效具有防止矛盾判决的出现及促进新诉讼

标的理论“一次解决纠纷”理念实现的作用。 但日

本通说关于争点效的生效要件的观点恰恰使争点效

在处理案件时在学理上出现不能自圆其说之困境。
在我国,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具有兜底性,因缺少统

一明确的适用标准,存在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危

险。 两者适用局限性的分析如下。
(一)争点效适用之理论困境:以请求返还借款

诉讼为切入点

1. 法院被告提出的“债务不成立”和“业已偿还

债务”两个主张予以审理

首先,如果被告否认“债务不成立”,并提出预

备抗辩“业已偿还债务”,法院对被告提出的两个争

点进行了审理,最后在认定债权成立的基础上,又认

定被告的“业已偿还债务”之假定抗辩成立,作出驳

回原告请求的判决,那么,在该情况下,被告提出的

两个争点都将产生争点效。 因被告获得胜诉,故就

算被告不满法院作出的“债务成立”之认定,被告也

不能对此提出上诉。 尽管被告不能对此提出上诉,
但当原告提出上诉时,在上诉审中法院就必须对此

进行审理,在该情况下,则可以肯定该争点产生的争

点效。 因此,在法院对被告提出的两个主张均进行

了实质审理的情形下,适用争点效理论能实现纠纷

之一次性解决。
2. 法院先对“业已偿还债务”主张作出认定而

直接驳回原告请求

在实务当中,面对被告“债务不成立”的否认和

预备抗辩“业已偿还债务”,法官往往习惯遵循实体

法上的逻辑顺序,即首先对“债务是否成立”进行审

理,当对此作出认定时再进入“债务是否偿还”的事

实审理,但依据辩论主义原则,作为法官在诉讼运行

中的一种自由裁量,无论是采用遵循实体法上的顺

序从“债务成立与否”到“是否偿还”来推进审理,还
是仅仅对“债务是否业已偿还”的事实进行审理,这
两种方法都是合理的,采用什么样的事实以及理由

作出判决,应当赋予法院自由选择权。 至于在这两

者中,何种裁量更具合理性,则应该考虑包含再诉可

能性在内的案件具体情况。
一般情况下,法院可以较快地对被告的“已经

偿还债务”的事实主张做出认定,而对“债务是否成

立”做出判断则要花较多的时间和精力。 故在法院

首先依据先做出的“债务业已偿还”的认定而驳回

原告请求时,判决会产生既判力,而且法院作出的

“业已偿还债务”的判断将产生争点效。 从既判力

方面来看,如果因驳回原告请求而胜诉的被告以债

权自始不成立为由再次提起“请求原告返还不当得

利之偿付款”的后诉时,前诉之既判力并不能阻止

被告提起的后诉。 因为被前诉判决既判力所确定的

是,原告在标准时上不存在请求权的事实,而“原告

不具有请求权”与“被告具有要求返还不当得利请

求权”在逻辑上并不相矛盾。 只有当原告胜诉时,
既判力才产生效力。 因为在原告胜诉的情况下,
“在标准时上原告存在请求权”与“被告具有要求返

还不当得利请求权”这两种判断在逻辑上才会产生

矛盾,也就是,原告胜诉判决的既判力能够遮断被告

提起返还不当得利请求诉讼。 至于在争点效方面,
由于“业已偿还债务”的判断产生争点效,当事人在

今后将不能提出“未偿还债务”的主张,但关于“业
已偿还债务”的争点效并不能够阻止法院在将来对

“债权是否成立”进行再审理。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

在前诉中,法院并没有对“债权是否成立”进行实质

审理,因此“债权是否成立”之争点没有争点效,因
为争点效只是针对法院作出判断的事项产生,对于

未作判断的事项并不产生争点效。 “业已偿还债

务”与“债务不成立”并没有结合在一起,而是处于

一种相互独立的关系,关于“被告业已偿还债务”之
判断的争点效当然不能对“债务不成立”产生任何

的影响,并且法院并未对“债务是否成立”进行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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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判断,因此被告可以在后诉中对此进行争执。
3. 被告仅提出“业已偿还”这一主张

胜诉被告以“债权自始不存在”为由要求原告

返还“偿付款”之不当得利的后诉,这种情形该如何

处理? 如上所述,前诉的既判力并不能遮断被告提

起的后诉,尽管法院对于“被告已经偿还债务”的判

断有争点效,但该争点效并不能排斥后诉法院对未

成为前诉争点的“债务不成立”进行审理。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请求返还借款诉讼中,只

有法院对被告提出的两个主张均进行实质审理、判
断的情况下,争点效才能发挥应有作用。 但依据辩

论主义之法理,当当事人进行假定性的主张,法院可

不必拘泥于其实体法上的逻辑顺序,而可以采用其易

于审理或易于“形成判决”的主张来作出判决。 当被

告提出“债务不成立”和“业已偿还”两个主张,法官

有权根据具体情况择一主张优先进行审理与认定。
当法院仅“业已偿还”这一个争点,进而判决驳回诉

讼请求的情况下,基于诉讼法的立场,被告有权以“债
务不成立”为由提起要求“请求原告返还不当得利之

偿付款”之诉,而这显然不利于纠纷的一次性解决。
通过以上内容可知,当出现第 2 种和第 3 种情

况时,争点效能发挥的作用不甚理想。 在争点效

“力有不逮”之处,亟待其他相关原则进行衔接。
(二)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之问题:没有统一明确

的适用标准

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具有兜底性,一定程度上

降低了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可能性,但笔者仍认

为仅适用诚实原则,还不足以实现纠纷的妥当解决。
以我国民诉法第 112 条①、第 113 条②为例,第 112
条和第 113 条是诚实信用原则在民诉法上的具体体

现,是对当事人恶意诉讼行为的规制。 但笔者认为,
第 112 条和第 113 条对于当事人非诚信诉讼行为范

围划定过窄。 在司法实践中,恶意诉讼的提起除了

双方合意之外,还存在当事人单方恶意提起诉讼的

情形。 以前述的“请求返还借款”案为例,从诉讼法

角度看,胜诉的被告有权以没有经过实质审理的

“债务不成立”争点为由,提起“要求原告返还不当

得利之偿付”的后诉,被告提起后诉的行为明显带

有主观恶意性,此时争点效无法对被告的行为进行

有效规制,只能寄希望于相关的法律规定和诚实信

用原则。 但因第 112 条以及第 113 条将适用的前提

限定为当事人须具有恶意之合意,故当被告恶意提

起后诉的行为,第 112 条和第 113 条将没有适用的

余地。 面对此情形,法官将根据诚实信用原则适用

的“兜底性”特征,利用自由裁量权对此种情形做出

判断。 因缺乏统一的判断标准,这将导致不同法官

因心证的不同,对被告提起后诉的行为作出不同的

认定,从而导致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我国

《民事诉讼法》第 13 条所确立的诚实信用原则实际上

呈现出一种令人担忧的空洞化状态[15],依然具有较

为浓重的法官职权主义色彩[16]。 针对此种情况,当
争点效面对此种情形无能为力时,为了避免“同案不

同判”的现象出现,应将被告的此种行为明确纳入诚

实信用原则的规制范围内,方能实现纠纷妥当解决。

三　 诚实信用原则与争点效之关系:交融、差异与衔接

通过上述内容可知,争点效和诚实信用原则均具

有促进诉讼进行,实现纠纷妥当解决的功效。 但因各

自具有的局限性,当出现上述不合理情形时,如果仅

仅单独适用争点效理论和诚实信用原则,难免会有捉

襟见肘之感。 争点效与诚实信用原则两者在诉讼目

的上具有相似性,明确两者在司法实践中的关系对于

纠纷的解决有益处,两者具体关系的分析如下:
(一)交融:在诉讼目的和理论基础上有亲和性

首先,通过上述内容可知,争点效理论与诚实信

用原则在纠纷解决上具有相类似的初衷。 争点效产

生具有避免因机械适用既判力出现矛盾判决以及实

现新诉讼标的“纠纷一次性解决”理念的作用,最终

目的在于纠纷获得妥当的解决,其附带效果也包含

了避免当事人遭受无端讼累及节约有限的司法资

源。 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于法院、当事人,制度目的之

一也在于督促当事人自觉履行完全与真实的义务,
积极促进诉讼的进行,实现纠纷的妥当解决。 争点

效与诚实信用原则两者在制度目的上具有相似性。
其次,诚如新堂幸司教授所说:“在诉讼上成为

重要之争点,经当事人两造激励之争论,法院所作之

判断,如允许当事人或后诉法院轻易推翻,实有悖于

当事人之公平。 此等考虑值兹诉讼上诚实信用原则

被强调之时,更应受到重视。” [17]作为争点理论基础

的思维在于,在后诉中,如果允许当事人对“在前诉

中,双方当事人已经予以认真且严肃的争执,并且法

院对此作出判断的争点”再度进行争执,并提出与

之相矛盾或抵触的主张,那么就不免有违反诚实信

用原则的嫌疑,而且,对于当事人而言这也会造成不

公平[4],也正如竹下守夫教授所言,究系对有利判

断为相反之矛盾举动,抑或对不利判断为相反之反

覆举动,而异其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之标准,但两者均

在相关联之后诉,就当事人为与前诉判决结论不可

缺乏理由中判断相反之主张,从前诉之审判过程加

以观察,认其有违反保护对造信赖结果之禁反言原

则,而予以排斥一点,有其共通之处[18]。 可见,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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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理论的基础是民事诉讼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和当事

人之间的公平原则[19]。
(二)差异:两者具体适用条件不同

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一个伦理色彩十分浓厚的法

律原则,其规定至少对当事人、诉讼参与人的诉讼行

为具有一定的教化作用,成为一种具有宣示效益的

规范,同时也可以为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以及在具

体案例审判中的裁量提供根据,而这也正是法院诉

求诚实信用原则条文化的主要原因[8]。 也正因为

其设定的主要目的在于教化,因此在司法实践过程

中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更多地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

量权。 在具体适用上,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具有兜

底性的特点,即在一个案件审判当中,面对当事人违

背完全、真实义务的行为,只有在缺乏具体的法规可

资利用时,才有诚实信用原则适用的空间。 除了上

述兜底性特征之外,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可依职权主

动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即法院可以通过证据资料认

定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那么就可以直接以此作出裁

判,而无需当事人主张。
与诚实信用原则不同,争点效赋予判决理由以

拘束力,其认为判决理由是判决主文的基础和支撑,
它是对诉讼过程中法官对当时各方的主张和举证的

判断与取舍,是案件事实和司法判决结论中的中介

和桥梁[20]。 争点效生效要件比诚实信用原则更具

体、明确。 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更多依赖于法官的

自由裁量权,而争点效之适用的主动权主要掌握在

当事人手中,当事人的程序保障权获得更充分的保

护。 从性质上看,争点效并不仅仅是适用诚实信用

原则的产物,而且还具有作为裁判效力的制度化性

质的一面,因此,可以说争点效遵循的原理是与一般

诚实信用原则所遵循的原理有所不同。 虽然诚实信

用原则是争点效成立的理论基础,但由于争点效需

要当事人主动予以援用,因此,如果法院对当事人进

行争点效上的释明,提示当事人可以适用争点效,如
果当事人予以拒绝,则法院就不能在诉与讼中依职

权适用争点效的事项。 如果双方当事人就排除适用

争点效事项达成协议,那么法院也同样不能主动适

用。 与争点效相反,诚实信用原则作为 “帝王条

款”,辩论主义中的当事人主张权利须让位于诚实

信用原则,法院可依职权主动适用诚实信用原则。
这一事实,也从反面反映出争点效“在一般诚实信

用原则领域之外发挥作用”这一特征。
(三)衔接:争点效效力之外有诚实信用原则适

用之空间

通过上述内容可知,诚实信用原则是争点效之

理论基础,两者在促进诉讼这一诉讼目的上是相类

似的。 与此同时,在具体适用方面两者又有所不同,
争点效的生效的要件与诚实信用原则相比更具体、
明确,法官更易于把握,在争点效的适用方面法官的

自由裁判权受到较大地限制。 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

具有模糊性,其适用主要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一般情况下,只有在缺乏具体法律规范适用于案件

审判时,诚实信用原则才有适用的余地,其适用具有

兜底的性质。 在本文分析的请求返还借款诉讼中,
当出现第 2、第 3 种情形时,依据争点效理论,被告

有权提起“要求原告返还不当得利之偿付款”的后

诉,而这显然不合理。 按照常理分析,就请求返还借

款案的实际情况而言,一般情况下被告在前诉中主

观上是应当知道可以将“债务不成立”作为争点的。
如果其有意未予以主张而仅仅提出“业已偿还”抗

辩,并且法官基于此判决被告胜诉,在这种前提下,
被告又故意以“债务不成立”为由提起“要求原告返

还不当得利之偿付款”的后诉,被告的这种行为明

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而此种不诚信的行为往往会

使当事人陷入“零和游戏”的困境,徒增诉讼成本,
浪费司法资源[21]。 因此,对于被告提起的这种后

诉,是可以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来予以遮断的。 概言

之,在争点效无法起作用时,诚实信用原则应对争点

效效力不及之处予以衔接。
争点效与具体法律规范的具体适用上有相似

性,均具有明确的生效要件。 在具体效力上,其理论

前提是大陆法系判决的既判力只及于判决的主文,
而不及于判决理由[22]。 因此,当争点效不存在适用

空间时,诚实信用原则应与争点效进行有效衔接。
这也与诚实信用原则适用的条件相对应,即在一般

情况下,只有在缺乏具体法律规范适用于审判活动

时,才有诚实信用原则适用的余地。

四　 结　 语

争点效因自身理论局限性,无法实现所有类型

案件均获得妥当解决的目的。 而诚实信用原则的适

用主要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没有明确的适用标

准,不利于案件的妥善审理。 只有理清争点效与诚

实信用原则的关系,肯定诚实信用原则对争点效的

衔接作用,方能实现纠纷一次性解决的诉讼目的。
在本文分析的请求返还借款诉讼中,面对被告提出

的“债务不成立”以及“业已偿还”这两个主张,法官

一般还是习惯遵循实体法的逻辑顺序进行审理,即
先审理债务是否成立,如果债务认定成立再去认定

被告是否偿还债务。 但依据辩论主义之法理,法官

有权就当事人提出的主张进行择一审理,从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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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角度来看也是合法合理的。 本文从诉讼法角度出

发,对争点效和诚实信用原则可能出现的理论问题

进行学理分析,通过理清争点效与诚实信用原则的

关系,为案件的审理提供更科学的理论指导。 从这

一点看,笔者对争点效与诚实信用原则关系的讨论

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112 条:“当事人之

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
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113 条:“被执行人

与他人恶意串通,通过诉讼、仲裁、调解等方式逃避履行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
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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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and
the Issue Preclusion Validity

HUANG Mao-kun,SHAO Chen-hui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　 The issue preclusion validity and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are important theories of civil dispute resolution. There is
a littl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while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The same thing is that in the final purpose, both of them are to
make the case fully heard in order to achieve a one-time settlement of the dispute; the difference is that the dispute between the two on
the applicable conditions has clear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and the parties have the initiative to apply.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de-
pends on the discretion of judges because of the lack of uniform and clear application standards. In view of the above-mentioned charac-
teristics of the two, in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the theory of issue preclusion validity with more specific re-
quirements. When the issue preclusion validity does not work,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plays a cohesive role.

Key words:　 res judicata;　 issue preclusion validity;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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